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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本技术规范书仅适用于广东华电清远能源有限公司害虫消杀及驱蛇服务项目。
1.2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未对一切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报价方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规范书和有关附件所有工作。
1.3如投标人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规范书的条文提出异议，那么招标人认为投标人提供的工艺完全满足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如果有异议，应以书面形式明确提出，在征得招标人同意后，可对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如招标人不同意修改，仍以招标意见为准。
1.4在签订合同之后，招标人保留对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补充要求和修改的权利，投标人应承诺予以配合，如提出修改，具体项目和条件由供需双方商定。
1.5本技术规范书经招投方双方认可后作为合同的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效力。
2. 项目概况
广东华电清远能源有限公司位于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德（英德）产业园北部，西南向距秀才山水库约500m，厂址东南向距英红镇3.6km，南向距英德市区14km、距清远市区约73km、距广州市区约120km，公司地址为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英红镇德盛路8号。
3. 服务范围
3.1报价方为采购方提供消害虫消杀及驱蛇服务，害虫消杀（包括鼠、蚊、蝇、蟑螂、红火蚁，以下简称害虫）及驱蛇服务的范围包括厂区内所有道路、所有下水管道和所有绿化（含厂前区、生产区等区域，绿化面积约13900m²）。
3.2报价方所提供的害虫消杀及驱蛇服务及制订的方案应适用于采购方。
3.3害虫消杀及驱蛇周期
[bookmark: _GoBack]3.3.1本次害虫消杀及驱蛇服务周期1年，每个月对厂内厂区内所有道路、绿化等公共区域消杀不得少于1次，每次消杀不少于2天，具体消杀时间由采购方指定专人与报价方对接。每天的具体消杀时间由报价方根据实际工程量自行安排，采购方根据厂内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由双方协商确定。
3.3.2报价方须制定适合合作区的完整、可行、详细的厂区内消杀服务组织实施方案，明确组织机构、人员配备、消杀要求、质量标准、检查考核办法、安全措施、应急预案等。
4. 技术要求
4.1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有关除害虫规定标准：
灭鼠标准：鼠密度不超过5%；
灭蚊标准：积水中三龄幼虫或蛹阳性率不超过3%；
灭蝇标准：蝇类孳生地三龄幼虫和蛹的检出率不超过3%；
灭蟑螂标准：蟑螂侵害率不超过5%；
其他消杀：要消灭厂区内所有的红火蚁巢；
蛇类防治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
4.2作业要求
4.2.1实际害虫消杀及驱蛇作业前，须先到现场调查摸清采购方害虫及蛇的本底情况（包括厂区内所有道路、所有下水管道和所有绿化），应对害虫及蛇的种类、栖息部位、密度情况及孳生环境等情况有全面的了解，依据厂内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害虫综合控制消杀方案和驱蛇方案。
4.2.2根据控制消杀方案备好药品、器械和个人防护用品。
4.2.3实施防治作业，应遵守安全操作规定，合理用药、施药到位，保证防治效果，并防止药品污染环境。
4.2.4从事害虫消杀服务的从业人员须佩戴上岗证，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技能资格证书》，做到统一着装、整齐且符合防护要求，杜绝着装不齐，不讲文明礼貌等行为发生。
4.2.5根据害虫消杀的相关规定，定期进行虫害密度监测或防治效果监测，资料及时统计分析并归档保存。
4.3卫生杀虫剂和器械要求
4.3.1害虫防治所使用的卫生杀虫剂须是符合国家标准且规定允许使用的卫生杀虫剂。
4.3.2从事卫生害虫防治服务的单位应确保所使用的卫生杀虫剂符合国家和市有关部门的现行规定。
4.3.3卫生杀虫剂须是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生产（具有三证）或已登记进口的卫生杀虫剂的合格产品，卫生杀虫剂包装应符合化工产品通用标准，严禁把农用杀虫剂用于卫生害虫的防治。
4.3.4不同类型卫生杀虫剂的混合配比用药，应注意互补增效作用，并进行相应的测试，避免两用药配比产生拮抗作用，影响防治效果。
4.3.5卫生杀虫剂在不同环境用于不同的防治对象，应采用相配套的喷洒器械，滞留喷洒应采用手动或背负式、手推式机动喷雾器，室内空间应采用超低容量电动喷雾机，特殊环境（下水道、电缆沟、垃圾场）喷杀应采用热烟雾发生机或喷雾器。
4.3.6用于卫生害虫防治的卫生杀虫剂，其性能应符合化学性质稳定，且残效期较长；高效低毒、安全、对人及环境无害；具有显著的消杀效果等要求。
4.3.7盛装卫生杀虫剂的容器应完好无损，卫生杀虫剂使用完毕，应按照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妥善处理。
4.4报价方在清远公司厂区内所有作业及其它行为的安全责任全部由报价方负责，且应保证厂区内所有人员的人身安全。
4.5消杀服务公司须将消杀服务过程产生的垃圾等妥善处理，并保持厂内环境整洁。
5. 双方权利
5.1采购方的权利
5.1.1采购方有权对报价方提交的技术方案、服务计划进行全面评审，确保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5.1.2采购方有权监督项目实施过程，确保服务质量与进度符合约定。
5.1.3项目完成后，组织验收，确保效果达标。
5.1.4对报价方违约行为，有权要求整改或终止合同，并索赔。
5.2报价方的权利
5.2.1在公开、透明的招标过程中，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
5.2.2根据厂区实际情况，选择并实施有效的害虫消杀和驱蛇技术。
5.2.3有权获取必要的厂区环境、害虫分布等信息以制定方案。
5.3双方均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作业安全环保，保密项目信息。本规范书为项目合作基础，详细条款以正式合同为准。
6. 安全防护措施
6.1从业人员必须经过职业培训，熟悉卫生杀虫器械的使用，并熟知所用卫生杀虫剂说明书上的注意事项和急救措施，必须持有病媒生物防治工资格证书及上岗证。
6.2在操作过程中必须穿长袖衣、长裤和鞋袜，佩戴防毒口罩及上岗证。
6.3防治人员应以体魄健康的中青年为宜，凡皮肤病者、有禁忌症者以及“三期”妇女不得从事配药、施药工作。
6.4卫生杀虫剂稀释喷杀，操作人员应熟悉卫生杀虫剂的性质和配制方法，使用专用的量具，按要求正确配制使用。
6.5定期检查施药器械和所有的密封（圈）垫及断流阀，保证使用性能良好，以防发生渗漏，污染皮肤及其它现场物品，不得使用质量低劣或时有故障的器械，防止器械伤人。
6.6作业时禁止吸烟、饮酒、吃东西，不能做与作业无关的事。作业后须用肥皂彻底洗漱干净，注意个人卫生安全。
6.7施药结束后，应及时清洗器械，盛药的容器应集中处理，不得任意丢弃或作它用，严禁在厂区范围清洗施药器械，须运回消杀公司集中处理。
7. 罚则
7.1因报价方的服务质量导致采购方利益受损，考核本次服务合同总金额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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